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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杰杰

精神关怀

子女要常回家看看

比起身体上的病痛，精神生
活的寂寞孤单更是空巢老人难以
化解的烦恼，没人说话聊天，没有
倾诉对象，没有兴趣爱好，常年的

“三无”生活，使空巢老人陷入孤
独、失落、抑郁、无助的情绪中。

在潍坊，平均不足6个人中就
有一个老年人，而随着社会老龄
化程度的加深，全市空巢老人的
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约占老年人
数量的一半。“出门一把锁，进门
一盏灯”成了时下许多空巢老人

晚年生活的写照。
新《条例》中则将“老人的精

神需求”提了出来，指出家庭成员
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
得忽视、冷落老年人。家庭成员应
当经常看望或者采取电话、网络、
书信等方式问候老年人。同时，子
女以及其他亲属应当尊重老年人
婚姻自由的权利，不得干涉老年
人离婚、再婚及其婚后的生活。赡
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因老年人的
婚姻关系变化而消除。

经济资助

老人有权拒绝“啃老”

“啃老”成为近年来提及最多
的热词之一，早已不是什么新鲜
事。在潍坊，很多“80”后置业都是
选择“啃老”，首付由父母支付，贷
款由自己偿还。不少年轻人甚至错
误认为，父母就应该为儿子置办一
套房子，这是天经地义的；少数人
甚至因为父母没有能力为其置办

房产而跟父母反目。
该《条例》则提出，父母让子女

“啃老”是出于爱意，并非是父母的
义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
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
权拒绝。成年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
得以无业或者其他理由索取老年
人的财物。

自有住房

任何人不得侵占

在保护老年人财产方面，《条
例》提出，老年人自有或者承租的住
房，任何人不得侵占，不得违法改变
产权或者租赁关系。老年人与子女
或者其他亲属共同出资购买、建造
的住房或者共有的住房在调换、拆

迁、改建后，老年人可以通过申请房
屋登记以共有的形式实现所有权以
及其他权利。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使
用老年人房屋的，约定期满应当及
时归还，不得无故拖延。

17日起，《山东省老年人权益
保障条例(修订草案)》面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条例中有哪些新亮

点，对老人有哪些优待，让我
们一睹为快！

交通出行

65岁以上老人免费乘公交

在原《条例》规定老年人优先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基础上，新

《条例》首次以立法名义确定，我省
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市内
公共交通工具，不满65周岁按照当
地有关规定免费或者半价乘坐市
内公共交通工具。

记者了解到，省内多地已实施
65周岁以上老人免费乘公交的政
策。潍坊也将“全市65周岁以上老
年人免费乘公交”列入25件民生实
事中。目前安丘等部分县市已经开
始实施该政策，潍坊市区也将从今
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奎文门社区刘秀

芳女士：“啃老”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周边一些朋友，就有孩子不争气的，自己工作不努
力，反倒怪家里老人没本事，给他置办不了房车，看着
实在可气。当学生的时候“啃老”还可以理解，但走上
社会后还是“啃老”，就不对了。这次条例中对老年人
经济资助进行了说明，替老年人说了话，也能让一些
不懂事的年轻人看一看，父母资助你买房，是自愿的，
但并非义务。作为子女，应该早早独立，让老人放心才
好，这才算是尽了孝道。

苗圃社区丁先生：看到一系列老人优待措施即将要
实施，内心深深感到政府对老人的关怀。这些措施也
都特别人性化，像65岁以上老年人可以免费乘公交都
以法的形式规定下来，还对老年人优先就诊、优惠逛
景点等进行了规定，真让老人感到暖心。

圣荣小区田女士：因为年龄、学历等因素，很多老人
不懂法，更不说是维权了。《条例》虽然还是草案，但我
看了一遍，觉得很是站在老年人的角度考虑，我很赞
同。条例将老年人权益保障措施白纸黑字地规定下

来，让老人们可以更明白地依法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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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优待
“一箩筐”

据悉，《条例》草案在“社会优待部分”改动
最大。老年人持身份证、老年人优待证或者其
他有效证件，享受优待政策从六项增加到了九
项。

《条例》提出，老年人持身份证、老年人优
待证或者其他有效证件，可享受优待，例如：就
诊、化验、检查、交费、取药优先，需要住院治疗
的，优先安排床位；政府兴办或者给予资金支
持的公园、景点免购门票；火车站、汽车站、地
铁站、港口客运站、飞机场的候车(船、机)室应
当设置老年人专用坐椅，车(船)上应设置一定
数量的老人席等。

此外，具有本省户籍的老年人还享受下列
优待：对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的纯老年人家
庭户，优先纳入保障房范围；对农村经济困难
的老年人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条件的，优先纳入
改造范围；农村老年人不承担兴办公益事业的
筹劳义务；对低收入老年人，应当在供水、供
电、供热、供气等公用事业性收费上给予优惠；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
的老年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
扶养能力的老年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老年
人，以及属于重点优抚对象的老年人死亡的，
免收基本丧葬服务费。

两种方式可反馈意见
《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修订草案)》现面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6月25日。
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1、电子邮

件：sdfzb123456@126 .com；2、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山东省
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省府前街1号，并
在信封上注明“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修订草案)征求
意见”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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